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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教〔2020〕17号
　
德宏州财政局 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0年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中央资金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财政局、教育体育局，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，德宏州民族实验中学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中央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〔2019〕437号），现下达你们2020年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中央资金，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。此款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入2020年“1100245  教育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时列入“2050204  高中教育”支出预算科目。

为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本次下达的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以2019年1月云南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统计的学生数为基数测算，免学费补助中央资金以2019年春季学期享受免学费学生数为基数测算，待2019-2020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数据核定后再据实清算。省级资金将另文下达。
二、各县、市要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转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〔2019〕146号），合理开支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三、请各县（市）严格按照《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146号）关于“一季度末达20%、上半年达55%、三季度末达80%、11月末达95%”的要求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附件：1.德宏州2020年普通高中学生资助中央资金补助经费

预算汇总表

德宏州2020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

预算下达表

      3.项目绩效目标表（普通高中助学金）

德宏州2020年第一批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免学杂费中央资金下达表

项目绩效目标表（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免学杂费）

德宏州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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